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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辦 理 負 壓 隔 離 救 護 車 採 購 ， 事 前 未 能 詳 查 廠 商 實 績

及 履 約 能 力 ， 復 未 考 量 國 內 以 往 並 無 類 似 規 格 救 護 車 承 製 及 大 量 訂 購 之 事

實 ， 致 廠 商 不 僅 驗 收 無 法 通 過 ， 亦 無 法 在 履 約 期 限 內 完 成 交 貨 ， 造 成 解 約

、 重 新 招 標 及 採 購 延 宕 之 缺 失 ， 承 辦 單 位 審 查 資 格 過 於 草 率 、 契 約 規 範 擬

定 思 慮 欠 週 ， 均 核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（ 下 稱 消 防 署 ） 九 十 二 年 辦 理 負 壓 隔 離 救 護 車 採 購 案 簽 辦 過 程 中 ， 事 前

未 予 詳 查 廠 商 實 績 及 所 提 供 車 輛 規 格 之 正 確 性 ， 僅 憑 廠 商 片 面 之 詞 ， 即 倉 促 認 定 廠 商

具 有 承 製 及 履 約 能 力 ， 顯 然 失 當 ：  

( 一 ) 查 消 防 署 為 因 應 Ｓ Ａ Ｒ Ｓ 疫 情 蔓 延 ， 並 防 治 疫 情 擴 散 、 保 護 消 防 人 員 值 勤 及 病 患 運

送 安 全 ， 經 該 署 黃 署 長 季 敏 於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批 示 ： 「 因 應 Ｓ Ａ Ｒ Ｓ 事 件 ，

研 議 今 年 購 置 之 救 護 車 均 應 要 求 具 負 壓 隔 離 設 備 之 車 輛 以 符 需 求 」 ， 並 由 該 署 規 格

小 組 成 員 於 網 路 上 蒐 集 國 外 資 料 ， 參 考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（ Ｗ Ｈ Ｏ ） 及 美 國 疾 病 管 制 局

（ Ｃ Ｄ Ｃ ） 等 相 關 規 範 ， 遂 以 原 特 殊 型 （ 四 輪 傳 動 ） 救 護 車 規 格 為 基 礎 ， 再 增 加 負

壓 、 殺 菌 及 隔 離 等 設 備 需 求 ， 據 以 研 擬 「 負 壓 式 隔 離 救 護 車 」 之 規 格 （ 草 案 ）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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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召 開 規 格 小 組 審 查 會 議 ， 並 依 會 議 決 議 辦 理 預 算 變 更 陳 報

行 政 院 核 定 後 ，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招 商 事 宜 。  

( 二 ) 本 案 依 據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三 日 消 署 企 字 第 ○ 九 二 一 三 ○ ○ 六 二 七 號 簽 准 核 定 ，

依 據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辦 理 限 制 性 招 標 ， 並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第

十 八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， 得 不 經 公 告 程 序 ， 邀 請 二 家 以 上 廠 商 比 價 或 邀 請 一 家 廠 商 議 價 。

該 簽 陳 中 說 明 四 針 對 廠 商 履 約 能 力 調 查 內 容 略 謂 ： 「 據 緊 急 救 護 組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三

十 日 會 簽 意 見 略 以 ： 查 訪 國 內 有 能 力 承 製 之 廠 商 ， 僅 有 全 永 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

家 ， 並 能 於 二 個 月 內 全 部 交 貨 （ 二 十 輛 ） ， 並 在 簽 約 後 兩 星 期 後 交 第 一 部 ， 後 續 第

一 個 月 每 兩 天 內 交 一 輛 ， 符 合 Ｓ Ａ Ｒ Ｓ 防 疫 期 間 緊 急 救 護 運 送 病 患 需 求 。 」  

( 三 ) 惟 查 ， 全 永 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所 提 出 之 有 能 力 承 製 且 符 合 交 貨 規 格 、 時 效 需 求 之

證 明 文 件 中 ， 除 僅 有 該 公 司 依 據 消 防 署 交 車 時 限 所 繕 打 之 交 貨 時 間 表 外 ， 另 交 通 部

所 核 發 車 輛 型 式 安 全 審 驗 合 格 證 明 為 「 上 元 汽 車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」 製 造 之 Ｄ Ｍ 型 廂 式

小 型 特 種 車 ， 排 氣 量 為 二 、 四 六 一 Ｃ Ｃ ， 卻 與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召 開 規

格 小 組 審 查 會 議 所 通 過 之 規 格 三 、 三 ○ ○ Ｃ Ｃ 不 符 ； 復 依 據 消 防 署 所 定 採 購 規 格 ，

合 乎 其 底 盤 規 格 之 車 輛 種 類 ， 計 有 五 十 鈴 （ Ｔ Ｒ Ｏ Ｏ Ｐ Ｅ Ｒ ） 、 本 田 （ Ａ Ｃ Ｕ Ｒ Ａ

Ｍ Ｄ ∣ Ｘ ） 、 三 菱 （ Ｐ Ａ Ｊ Ｅ Ｒ Ｏ ） 、 雪 佛 蘭 （ Ａ Ｓ Ｔ Ｒ Ｏ ） 及 Ｇ Ｍ Ｃ （ Ｓ Ａ Ｖ Ａ

Ｎ Ａ ） 等 五 種 車 款 ， 且 依 照 該 署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重 新 招 標 時 ， 計 有 矽 灣 科 技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榮 興 鐵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塑 品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啟 昌 工 業 股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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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限 公 司 等 四 家 廠 商 投 標 顯 示 ， 有 能 力 承 製 之 廠 商 ， 並 非 僅 全 永 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

司 一 家 。  

( 四 ) 另 依 據 消 防 署 所 提 供 之 資 料 顯 示 ， 該 署 於 第 一 次 招 標 時 ， 並 未 要 求 廠 商 提 出 承 製 負

壓 式 救 護 車 之 實 績 ， 係 經 本 院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約 詢 該 署 並 指 示 提 供 廠 商 實 績

後 ， 該 署 承 辦 人 始 要 求 全 永 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提 出 九 十 二

年 間 外 銷 及 內 銷 之 實 績 ， 且 審 視 其 內 銷 實 績 （ 國 內 ） 中 ，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以 前 並 無 承

製 負 壓 隔 離 救 護 車 之 實 績 。  

二 、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辦 理 負 壓 隔 離 救 護 車 採 購 案 簽 辦 過 程 中 ， 未 能 考 量 以 往 國 內 並 無

類 似 規 格 救 護 車 之 承 製 及 大 量 訂 購 事 實 ， 竟 率 爾 將 履 約 期 限 訂 為 自 決 標 日 起 二 個 月 內

完 成 交 貨 ， 致 廠 商 根 本 無 法 在 履 約 期 限 內 完 成 交 貨 ， 顯 見 當 初 契 約 規 範 訂 定 思 慮 欠 週

、 過 於 草 率 ， 殊 有 不 當 。  

( 一 ) 按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第 二 次 辦 理 負 壓 隔 離 救 護 車 採 購 案 時 ， 依 據 本 案 契 約 規 定 ，

承 包 廠 商 全 永 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應 自 契 約 生 效 日 （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八 日 ） 起 第 十 四

日 交 第 一 部 車 ， 後 續 第 一 個 月 內 每 二 天 交 一 部 （ 即 契 約 生 效 後 第 十 六 日 交 第 二 部 、

第 十 八 日 交 第 三 部 … … 餘 依 此 類 推 ， 自 決 標 日 起 二 個 月 內 全 數 交 貨 完 成 ） ， 其 餘 部

分 分 批 或 一 次 全 部 交 貨 ， 且 以 書 面 報 請 消 防 署 驗 收 。 惟 查 依 契 約 規 定 於 九 十 二 年 七

月 二 十 一 日 驗 收 第 一 部 車 時 ， 即 發 現 多 項 缺 失 而 未 予 通 過 驗 收 ， 迨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五

日 第 一 部 車 第 二 次 辦 理 驗 收 時 ， 仍 有 多 項 缺 失 未 能 改 善 且 未 依 契 約 規 定 送 交 應 履 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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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數 量 。  

( 二 ) 次 查 消 防 署 與 全 永 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解 約 後 ，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重 新 辦 理

招 標 事 宜 ， 並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辦 理 開 標 ， 計 有 矽 灣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榮

興 鐵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塑 品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啟 昌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四 家 廠

商 投 標 。 開 標 結 果 ， 以 塑 品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標 價 一 億 四 千 八 百 六 十 五 萬 四 千 元 整

最 低 價 得 標 （ 低 於 底 價 一 億 四 千 九 百 四 十 九 萬 一 千 八 百 元 ） ， 本 案 依 據 契 約 規 定 ，

廠 商 應 於 決 標 日 起 七 個 月 內 完 成 交 貨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辦 理 負 壓 隔 離 救 護 車 採 購 案 簽 辦 過 程 中 ， 事 前 未 予 詳 查

廠 商 實 績 及 所 提 供 車 輛 規 格 之 正 確 性 ， 僅 憑 廠 商 片 面 之 詞 ， 即 倉 促 認 定 廠 商 具 有 承 製 及

履 約 能 力 ； 另 全 永 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無 法 依 據 履 約 條 件 在 訂 約 二 個 月 內 完 成 二 十 輛 交

車 進 度 （ 尤 其 在 訂 約 後 二 週 內 交 第 一 輛 車 ） ， 經 比 較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重 新

辦 理 招 標 時 ， 履 約 條 件 即 更 改 為 廠 商 應 於 決 標 日 起 七 個 月 內 完 成 交 貨 ， 且 未 要 求 訂 約 後

二 週 內 交 第 一 部 車 之 規 定 ， 足 證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辦 理 負 壓 隔 離 救 護 車 採 購 案 簽 辦 過

程 中 ， 未 能 考 量 以 往 國 內 並 無 類 似 規 格 救 護 車 之 承 製 及 大 量 訂 購 事 實 ， 竟 率 爾 將 履 約 期

限 訂 為 自 決 標 日 起 二 個 月 內 完 成 交 貨 ， 致 廠 商 根 本 無 法 在 履 約 期 限 內 完 成 交 貨 ， 顯 見 當

初 契 約 規 範 訂 定 思 慮 欠 週 、 過 於 草 率 ， 均 核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

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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